附件2

关于对《北京市通州区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有效载体，是催生企业创新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。近年来，通州区牢牢把握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，加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力度，充分发挥其“筑巢引凤 聚集人才”科技创新平台作用。目前，全区已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2家，引进培养博士后人才50人，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90余项，申报专利70余项，高质量创新创业硕果频频涌现。2022年11月11日北京新闻和2023年9月7日北京日报先后报道了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成果，已成为城市副中心推动高精尖产业项目落地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平台。

按照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工作站平台建设，提升博士后工作效益和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贯彻落实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区人力社保局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市通州区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
自2023年1月启动政策编制工作，区人力社保局深入研究了国务院、人社部、北京市及其他省市地区的相关政策，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，围绕数字经济、现代金融、先进制造、商务服务、文化旅游、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规划，联合区经信局、区科委、运河商务区管委会、国际种业园区等主管部门组织召开“专精特新”小巨人企业、绿色金融科技企业等不同领域重点企业座谈会，并组织召开设站单位优秀博士后人才座谈会，了解掌握重点企业设站需求，听取关于优化完善博士后扶持政策的意见建议，起草形成了《北京市通州区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《办法》共七章二十六条，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职责、博士后人员招收、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管理、博士后工作服务保障、专项经费管理等进行了具体规定。

特此说明。
